西山区碧鸡广场活动文明公约

（试行）

为规范西山区碧鸡广场群众活动，推动群众活动持续健康发展，倡导形成“共建、共治、共享”的和谐社会氛围，共创文明西苑、幸福西苑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公约。

 碧鸡广场外沿绿化带以内为群众活动区域，外沿绿化带以外至街对面建筑物滴水线为禁止活动区域（含广场外围人行道）。活动区域内可按规定开展文化体育活动，禁止区域内禁止开展文体活动以及摆摊设点、晾晒衣物等一切影响道路畅通的行为。

 碧鸡广场设立广场综合管理办公室为广场主管部门，负责广场的安全保卫、车辆管理、设施维护、环境保洁、绿化养护、重大活动管理与审批等。

 凡在广场举办各类集体活动的主办单位，必须提前向广场综合管理办公室报告，征得同意后按要求举办，并对活动时间、内容进行公示。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在广场及周边区域张贴、悬挂宣传品。

第三条  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，公民可以通过自身或者自发组织进行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。公民在享受自己的权利的同时，不得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。按照重在参与、锻炼娱乐兼顾的原则，广场文体活动参与者应互相尊重，平等相待。不得以经营为目的，排斥他人自愿参与锻炼。不得以广场活动为名，开展非法集会、传销、进行宗教活动等非法活动。

第四条  碧鸡广场划分有舞蹈、体育锻炼、乐器与棋牌区域。各文体团队选择开展广场文体活动的场地时,应遵循因地制宜和文明和谐的原则。不得占用公共道路，不得影响交通或妨碍他人正常通行。因场地有限，舞蹈、体育锻炼区域施行预约使用，使用团队应本着先预约后使用、友好协商的原则，提前预约场地使用时间，按区域开展活动。广场管理方应采取措施，为群众参加锻炼活动提供方便,在适合开展广场文体活动的场地,完善电源、休息座椅等配套设施。

第五条  本着科学合理的原则，尽可能的提高场地利用率，每块场地的活动时间应控制在2小时之内。

第六条  开展广场文体活动，应尊重周边群众的正常生产、生活和休息。广场文体活动，应在每日7:00—12: 00，14: 00—21: 30之间开展。每日12：00—14：00，21: 30—7:00禁止在广场内开展使用乐器或者扬声设备的唱歌、舞蹈、体育健身等活动。逢高考、中考等特殊时段,从考前半个月到考试结束，应暂停有音乐伴奏的广场文体活动。逢国家公祭日、哀悼日等禁娱日，应停止广场文体活动。

第七条  在碧鸡广场开展文体活动，应避免干扰他人作息及活动。进入广场活动的扬声音响设备（扬声器、音响等），7:00—21:30音量控制在60分贝以内，倡导各活动团队尽量使用蓝牙音响设备、耳麦等不以扬声音乐设备源。

第八条  任何人不得无故阻挠他人合法参与广场文化活动。正常生产、生活、休息受到广场文体活动影响的市民，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，理性反馈意见，切忌采取过激手段激化矛盾。必要时可向广场管理部门、社区基层组织反馈情况，或向公安机关报警。

第九条  为便于监督、协调与服务，各文体团队应派出不少于2人担任广场文明公约志愿者，维护广场活动文明秩序，保持活动场地整洁。

第十条  广场禁止车辆进入，但下列车辆除外：

（一）老、幼、病、残者的专用非机动车；

（二）正在执行任务的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救险车以及电力、水务、通信等作业车辆；

（三）执行环卫、养护等管理任务的车辆。

获准进入广场的车辆，应当按照广场综合管理办公室规定的速度和路线行驶，在指定的地点停放，但执行紧急任务的公务车辆除外。
 除盲人、肢体残障人士携带的导盲犬、扶助犬外，禁止携带犬类或者其他具有攻击性、恐吓性的宠物进入广场。未及时清理宠物排泄物的，由广场文明劝导队责令当事人立即清理，拒不清理者按相关规定处罚。

自觉爱护公用设施，不得损坏地板砖、护栏、

照明设施、宣传栏、洗手设施等各类公用设施，不得在构筑物和公用设施上刻画、涂写。

 自觉爱护绿地和公共绿化设施，不得践踏花草、绿地，不得挖掘、损毁、刻画花草树木，不得损毁、拆解绿化设施或改变其使用性质，禁止任何无关人员攀爬树木、建筑物等。

 自觉维护环境卫生，不得随地吐痰、便溺或乱扔、乱倒废弃物。

第十四条  广大居民要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，讲文明、讲礼貌、讲卫生、讲公德，制止、举报不文明行为，共同建好自己的家园，共同维护好广场环境。

 西山区人民政府西苑街道办事处    碧鸡广场综合管理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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